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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九條  民間公證人
不得向所屬法院以外
之法院登錄。 

      聲請登錄，應具聲
請書並繳驗下列文件
及其影本(正本核驗後
發還)： 

  一、民間公證人遴任證
書。 

  二、身分證明。 
  三、職前研習成績合格

或免經職前研習證
明。 

  四、加入公證人公會之
證明。但未加入地
區公證人公會為贊
助會員之許可兼業
律師者，不在此
限。 

  五、已參加責任保險及
繳保費之證明。 

  六、職章、鋼印之印鑑
及簽名式一式十
二份(其中十一份
轉 送 外 交 部 存
參)。 

  七、擬設事務所地址及
使用權利之證明。 

  八、公證文書編號字別 
( ○ ○ 院 民 公 
(認) ○字)。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前項第四款、第五
款之證明文件，於地區
公證人公會成立或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
准開辦民間公證人責
任保險業務前，得暫免
繳驗。但應於地區公證
人公會成立或民間公

第十九條  民間公證人
不得向所屬法院以外
之法院登錄。 

      聲請登錄，應具聲
請書並繳驗下列文件
及其影本(正本核驗後
發還)： 

  一、民間公證人遴任證
書。 

  二、身分證明。 
  三、職前研習成績合格

或免經職前研習證
明。 

  四、加入公證人公會之
證明。但未加入地
區公證人公會為贊
助會員之許可兼業
律師者，不在此
限。 

  五、已參加責任保險及
繳保費之證明。 

  六、職章、鋼印之印鑑
及簽名式一式十
二份(其中十一份
轉 送 外 交 部 存
參)。 

  七、擬設事務所地址及
使用權利之證明。

  八、公證文書編號字別
( ○ ○ 院 民 公
(認) ○字)。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前項第四款、第五
款之證明文件，於地區
公證人公會成立或行
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核准開辦民間公
證人責任保險業務
前，得暫免繳驗。但應
於地區公證人公會成

一、 第一項、第二項未修
正。 

二、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於一百年
六月二十九日更名
為「金融監督管理委
員會」，爰修正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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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責任保險業務開
辦後一個月內補正
之；逾期不補正者，得
註銷其登錄。 

立或民間公證人責任
保險業務開辦後一個
月內補正之；逾期不補
正者，得註銷其登錄。

第六十條  結婚書面之
公證，結婚當事人應偕
同證人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親自到場，並在結
婚書面上簽名。請求人
應提出婚姻狀況證明
文件；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並應提出各該文
件： 

  一、未成年人而其法定
代理人不能到場
者，已得其法定代
理人同意或允許之
證明文件。 

  二、外國人、外國軍
人，依其本國法須
經核准始得結婚
者，其本國主管長
官核准結婚之證明
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如
係境外出具者，應經駐
外館處或有權機關授
權團體證明；由外國駐
華使領館或授權代表
機構出具者，應經外交
部證明。 

      公證人應詢問結
婚當事人有無結婚之
真意，並說明未向戶政
機關辦妥結婚登記
前，其結婚尚不生效力
之旨，並於公證書註記
前開說明。 

第六十條  結婚書面之
公證，結婚之男女當事
人應偕同證人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親自到
場，並在結婚書面上簽
名。請求人應提出婚姻
狀況證明文件；有下列
情形之一者，並應提出
各該文件： 

  一、未成年人而其法定
代理人不能到場
者，已得其法定代
理人同意或允許之
證明文件。 

  二、外國人、外國軍
人，依其本國法須
經核准始得結婚
者，其本國主管長
官核准結婚之證明
文件。 

      前項證明文件如
係境外出具者，應經駐
外館處或有權機關授
權團體證明；由外國駐
華使領館或授權代表
機構出具者，應經外交
部證明。 

      公證人應詢問結
婚當事人有無結婚之
真意，並說明未向戶政
機關辦妥結婚登記
前，其結婚尚不生效力
之旨，並於公證書註記
前開說明。 

一、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施行
法，酌修第一項前段
文字。 

二、 第二項、第三項未修
正。 

第六十六條之一 意定
監護契約訂立或變更
之公證，本人及受任人
應親自到場。 

   前項公證應依下
列規定辦理： 

  一、提出戶籍謄本或其
他得證明尚未受監

 一、本條新增。 
二、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之三第二項
規定，意定監護契約
之訂立或變更，本人
及受任人應親自到
場請求公證，由公證
人確認其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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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宣告之文件。 
  二、請求意定監護契約

變更之公證者，提
出訂立意定監護契
約之公證書正本、
繕本或影本。如曾
變更意定監護契約
者，宜提出歷次變
更之公證書正本、
繕本或影本。 

 三、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之四第一項
規定同時指定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時，提出載有受指
定人身分資料之文
件。 

  四、提出其他必要文
件。 

   公證人應確認本
人之意識清楚，並確實
明瞭意定監護契約之
意義。公證人認有必要
時，得隔離單獨詢問本
人。但本人有本法第七
十四條或第七十五條
規定之情形時，應使通
譯或見證人在場。 

   公證人應闡明意
定監護契約於本人受
監護宣告時，始發生效
力，以及前後意定監護
契約有相牴觸者，視為
本人撤回前意定監護
契約之旨，並於公證書
記載上開說明及當事
人就此所為之表示。 

   公證人作成意定
監護契約訂立或變更
之公證書後，應於七日
內於司法院所定系統
登錄案件，並以司法院
所定格式書面通知本
人住所地之法院。公證
人依第五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為更正或補充

真意，並作成公證
書，爰設第一項規
定。 

三、本人及受任人原則
應提出戶籍謄本，如
無戶籍謄本，則應提
供其他以資證明尚
未受監護宣告之文
件，以證明其尚未受
監護宣告，得單獨以
其意思訂立或變更
意定監護契約，爰設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四、請求意定監護契約
變更之公證者，應提
出訂立意定監護契
約之公證書正本、繕
本或影本，證明確有
該意定監護關係之
存在，並使公證人審
核變更之項目與範
圍。如曾變更意定監
護契約者，宜提出歷
次變更之公證書正
本、繕本或影本，使
公證人確認本次請
求之變更內容，並就
其內容予以適當闡
明，爰設第二項第二
款規定。 

五、本人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十三條之四第
一項規定同時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時，應提出載有
受指定人身分資料
之文件，以證明姓
名、身分證字號、年
籍 資 料 等 記 載 無
誤，爰設第二項第三
款規定。 

六、辦理意定監護契約
訂立或變更之公證
時，如有其他應提出
之文件，當事人應一
併提出。例如：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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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者，亦同。 人為受輔助宣告之
人，如其依民法第十
五條之二經法院指
定訂立或變更意定
監護契約為應經輔
助 人 同 意 之 行 為
時，於輔助人未到場
之情形下，應提出輔
助人之同意書面；如
公證人親自接觸當
事人後，對當事人之
心智或精神狀態有
疑慮，得要求當事人
提出醫師診斷證明
等相當文件，爰設第
二項第四款。 

七、公證人辦理意定監
護契約訂立或變更
之公證時，應確認本
人之意識清楚、明瞭
意定監護契約之意
義，以判斷本人之真
意，並維其權益。公
證人認有必要時（例
如：認本人意思表示
有 受 他 人 影 響 之
虞），得隔離單獨詢
問本人。但本人無法
與公證人溝通，或為
視覺障礙或不識文
字者，應使通譯或見
證 人 在 場 協 助 本
人，爰設第三項規
定。惟如請求人同意
由公證人傳譯，或放
棄見證人並記明筆
錄者，則不在此限，
併予敘明。 

八、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之三第三項
規定，意定監護契約
於本人受監護宣告
時，發生效力。另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十
三條之八規定，前後
意定監護契約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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牴觸者，視為本人撤
回 前 意 定 監 護 契
約。公證人於辦理意
定監護契約訂立或
變更之公證時，應向
當事人闡明上開事
項，以利當事人明瞭
契約之生效時點及
前後契約相牴觸之
效力，爰設第四項規
定。 

九、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之三第一項
規定，公證人作成意
定監護契約訂立或
變更之公證書後七
日內，應以書面通知
本 人 住 所 地 之 法
院，爰於第五項明定
公證人於作成公證
書七日內，應於司法
院所建置之系統登
錄案件，並以司法院
所定格式書面通知
本 人 住 所 地 之 法
院。如公證人交付公
證書正本後，發現有
誤寫、誤算或其他類
此顯然錯誤或內容
有脫漏，並依第五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為
更正或補充之處分
者，亦應以同一程序
登錄更正或補充之
案件，並以司法院所
定格式通知本人住
所地之法院。 

第六十六條之二 意定
監護契約撤回之公
證，撤回人應親自到
場。 

   前項公證應依下
列規定辦理： 

一、提出戶籍謄本或其他
得證明尚未受監護
宣告之文件。 

 一、 本條新增。 
二、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之五第二項
規定，本人或受任人
撤回意定監護契約
應親自到場請求公
證，由公證人確認其
撤回意思表示之真
意，並作成公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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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提出訂立意定監護
契約之公證書正
本、繕本或影本。 

 三、提出已以書面向他
方撤回之證明。 

  四、提出其他必要文
件。 

      公證人應闡明意
定監護契約經一部撤
回者，視為全部撤回之
旨，並於公證書記載上
開說明及當事人就此
所為之表示。 

      前條第三項、第五
項之規定，於意定監護
契約撤回之公證準用
之。 

爰設第一項規定。 
三、撤回人原則應提出

戶籍謄本，如無戶籍
謄本，則應提供其他
以資證明尚未受監
護宣告之文件，以證
明其未喪失行為能
力，爰設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 

四、撤回人應提出訂立
意定監護契約之公
證書正本、繕本或影
本，以證明意定監護
關係存在，爰設第二
項第二款規定。 

五、為證明撤回人已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十
三條之五第二項規
定，以書面向他方為
撤回意定監護契約
之意思表示，撤回人
應提出書面撤回之
內容及已將該意思
表示通知他方之證
明（例如：提出存證
信函副本、信函認證
正本、繕本或影本，
以及回執或送達證
書等，以證明確已為
撤回之意思表示，並
已通知他方），爰設
第二項第三款規定。 

六、辦理意定監護契約
撤回之公證時，如有
其 他 應 提 出 之 文
件，當事人應一併提
出。例如：撤回人為
受輔助宣告之人，如
其依民法第十五條
之二經法院指定撤
回意定監護契約為
應經輔助人同意之
行為時，於輔助人未
到場之情形下，應提
出輔助人之同意書
面；如公證人親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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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當事人後，對當事
人之心智或精神狀
態有疑慮，得要求當
事人提出醫師診斷
證明等相當文件，爰
設第二項第四款。 

七、依民法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之五第二項
後段規定，契約經一
部撤回者，視為全部
撤回。公證人於辦理
意定監護契約撤回
之公證時，應向當事
人闡明上開事項，便
其 明 瞭 撤 回 之 效
力，爰設第三項規
定。 

八、公證人於辦理意定
監護契約撤回之公
證時，應確認撤回人
意識清楚，明瞭撤回
之意義。於認有必要
時，得隔離單獨詢問
撤回人，故有關撤回
公證之辦理程序，亦
應準用前條第三項
規定。另依民法第一
千一百十三條之五
第二項中段規定，公
證人作成意定監護
契約撤回之公證書
後七日內，應以書面
通知本人住所地之
法院，故撤回公證之
登錄與通知程序，及
撤回公證之更正或
補充處分，均應準用
前條第五項規定，爰
設第四項規定。 

第八十條  結婚證書或
結婚書面之認證，應由
結婚當事人及於結婚
證書或結婚書面上簽
名或蓋章之證人二
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親自到場簽名。 

第八十條  結婚證書或
結婚書面之認證，應由
男女當事人及於結婚
證書或結婚書面上簽
名或蓋章之證人二
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親自到場簽名。 

一、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施行
法，酌修第一項文
字。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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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十條及第六
十一條規定，於前項情
形準用之。 

      第六十條及第六
十一條規定，於前項情
形準用之。 

第八十一條  離婚證書
之認證，應由雙方當事
人及於離婚證書上簽
名或蓋章之證人二
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親自到場簽名。 

      第 六 十 六 條 規
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 

第八十一條  離婚證書
之認證，應由男女當事
人及於離婚證書上簽
名或蓋章之證人二
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親自到場簽名。 

      第 六 十 六 條 規
定，於前項情形準用
之。 

一、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七四八號解釋施行
法，酌修第一項文
字。 

二、 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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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十二條附式六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結婚儀式 
一、結婚典禮開始，奏

樂。 
二、來賓及親屬就位。 
三、主婚人就位。（結婚

人未成年者，其法定
代理人必須到場主
婚） 

四、證人就位。 
五、公證人就位。 
六、結婚當事人就位。（有

儐相時，由儐相陪同
就位）（集團結婚時，
由司儀點呼姓名依序
排列就位） 

七、公證人詢問結婚當事

人有無結婚真意。
（公證人：請問００
０先生你／０００
小姐妳願與０００
先生／０００小姐
結婚嗎？結婚當事
人應為是、願意或其
他肯定的答復） 

八、結婚當事人行結婚
禮。（結婚當事人轉
身相向行三鞠躬，鞠
躬、再鞠躬、三鞠躬） 

九、結婚當事人交換信
物。（相互配帶戒指
或交換其他信物） 

十、公證人宣讀結婚書面
公證書。 

十一、結婚當事人當場在
結婚書面公證書上
簽名或蓋章。 

十二、主婚人當場在結婚
書面公證書上簽
名或蓋章。 

十三、證人當場在結婚書
面公證書上簽名

結婚儀式 
一、結婚典禮開始，奏

樂。 
二、來賓及親屬就位。 
三、主婚人就位。（結婚

人未成年者，其法定
代理人必須到場主
婚） 

四、證人就位。 
五、公證人就位。 
六、新郎、新娘就位。（有

男女儐相時，由男女

儐相陪同就位）（集
團結婚時，由司儀點
呼姓名依序排列就
位） 

七、公證人詢問新郎、新
娘有無結婚真意。
（ 公 證 人 ： 請 問
０００先生你／０
００小姐妳願與０
００先生／０００
小姐結為夫妻嗎？
新郎、新娘應為是、

願意或其他肯定的
答復） 

八、新郎、新娘行結婚
禮。（新郎、新娘轉
身相向行三鞠躬，鞠
躬、再鞠躬、三鞠躬）

九、新郎、新娘交換信
物。（相互配帶戒指
或交換其他信物） 

十、公證人宣讀結婚書面
公證書。 

十一、新郎、新娘當場在
結婚書面公證書
上簽名或蓋章。 

十二、主婚人當場在結婚
書面公證書上簽
名或蓋章。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七四
八號解釋施行法，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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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蓋章。 
十四、公證人當場在結婚

書面公證書上簽
名或蓋章。 

十五、公證人交付結婚書
面公證書與結婚
當事人並致賀詞。 

十六、公證人告知結婚當
事人應向戶政機
關 辦 妥 結 婚 登
記，其結婚始生效
力。 

十七、結婚當事人謝公證
人一鞠躬；公證人
退。 

十八、結婚當事人謝主婚
人一鞠躬；主婚人
退。 

十九、結婚當事人謝證人
一鞠躬；證人退。 

二十、結婚當事人謝來賓
及親屬一鞠躬；來
賓及親屬退。 

二十一、禮成；結婚當事
人退。 

十三、證人當場在結婚書
面公證書上簽名
或蓋章。 

十四、公證人當場在結婚
書面公證書上簽
名或蓋章。 

十五、公證人交付結婚書
面 公 證 書 與 新
郎、新娘並致賀
詞。 

十六、公證人告知結婚當
事人應向戶政機
關 辦 妥 結 婚 登
記，其結婚始生效
力。 

十七、新郎、新娘謝公證
人一鞠躬；公證人
退。 

十八、新郎、新娘謝主婚
人一鞠躬；主婚人
退。 

十九、新郎、新娘謝證人
一鞠躬；證人退。

二十、新郎、新娘謝來賓
及親屬一鞠躬；來
賓及親屬退。 

二十一、禮成；新郎、新
娘退。 

 


